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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實施計畫修正第二版(共1個電子檔)(0332682A00_ATTCH1.pdf)

主旨：修正本縣103學年度學生音樂比賽暨師生鄉土歌謠比賽實

施計畫，有關「計分方式」之規定 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103年9月19日府教社字第1030316898號辦理。

二、為與103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計分方式一致，修改本

計畫第捌點第一項第二款規定為「1.總成績之評計方式，

除行進管樂採分項平均法之外，均採中間分數平均法(評審

人數須為單數)。如有一位評審臨時無法出席時(即評審人

數為偶數時)，採出席委員評定之總平均做為未出席委員

之評分後，再依中間分數平均法計算。第一名若遇同分者

，則由評審委員重新票選決定同分者之名次，餘得並列名

次。2.行進管樂評計方式：分為整體效果(佔40%）、音樂(

佔30%)、視覺(佔30%)。採分項平均計算，如有評審無法

出席時，則該分項平均數以出席數計算。」

三、檢附本縣103學年度學生音樂比賽暨師生鄉土歌謠比賽實

施計畫修正第二版乙份。

正本：本縣各國民小學、本縣各國民中學、本縣高中職、本縣大專院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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